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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五题：以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累算权益抵销遣散费及长期服务金 

2013年 2月 20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二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邓家彪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第 485 章），雇主可使用其为雇员向强制性

公积金（强积金）计划支付的雇主供款所产生的累算权益，抵销根据《雇佣条例》

（第 57 章）须向有关雇员支付的长期服务金或遣散费（对冲安排）。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会，是否知悉： 

 

（一）在 2001 至 2012 年期间，每年分别有多少个和多少百分比的强积金户口按

不同理由被提取累算权益，以及所涉的款项总额为何（使用与附件一之表一相同

格式的表格列出）； 

 

（二）在 2001 至 2012 年期间，每年有多少个强积金户口被提取累算权益以作对

冲安排（即抵销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使用与附件一之表二相同格式的表格列

出）； 

 

（三）按雇员名下各强积金户口在 2001 至 2012 年期间合共被提取累算权益以作

对冲安排的次数划分，有关的雇员人数（按附件一之表三列出）； 

 

（四）按（i）雇员所属的年龄组别、（ii）雇员所属的入息组别、（iii）雇员从

事的行业，以及（iv）强积金户口的雇主供款部分在对冲安排后的累算权益结余

额划分，在 2001 至 2012 年期间每年有多少名雇员的强积金户口的累算权益被提

取以作对冲安排（按附件一之表四至七列出）；如没有上述资料，当局会否考虑建

立相关的数据库； 

 

（五）2001至 2012 年，有多少个属政府雇员的强积金户口被提取累算权益以作对

冲安排、有关的雇员人数，以及所涉的款项总额和政府部门为何；及 

 

（六）鉴于行政长官在 2013 年《施政报告》中表示，当局「为进一步增加雇员选

择强积金计划的自主权，积金局（强制性公积金管理局）正积极研究推行强积金

全自由行的配套措施，包括就成立中央资料库及『一人两户口』的研究」，当局有

否考虑在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的同时，尽早取消对冲安排；如有，详情及实施的

时间表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根据强积金受托人就《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强积金条例）下向强制性

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提供的资料，计划成员基于下述理由领取累算权益

的款项总额，数目详见附件二之表一。 

 

  就个案数目而言，积金局只有基于「永久性地离开香港」的理由而提前提取

累算权益的申索个案数据，该数据已列于上表。 

 

（二）根据积金局从受托人获得的资料，它们依照强积金条例第 12A 条，自计划

成员累算权益中支付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涉及的金额详见附件二之表二。 

 

  积金局没有就支付遣散费及支付长期服务金所涉及金额的独立分项数字，以

及涉及帐户数目。 

 

（三）、（四）及（五）受托人按强积金条例向积金局提交的资料，并不涵盖问题

要求的数据。 

 

（六）于强积金制度实施前，《雇佣条例》已容许雇主以他们在退休计划中作出的

供款，对冲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当年成立强积金制度时，沿用了《雇佣条例》

一直以来的安排，政府当时亦经过广泛的咨询及平衡各方面的考虑才作出这决定。

社会不同界别对「对冲安排」有截然不同的意见，我们必须要谨慎处理这问题。 

 

完 


